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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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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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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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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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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
洲
十
國
聯
席
會
議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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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冊
合
國
路
園
社
電)
職
合
國
安
全
理
一
‘(
巴
黎
美
？
号
歐
洲

4 .
國
財
政
及 

理
漕
昨
警
堂
嚼
速
茄
禹
曇
會
議
血
行
界
首
長
：
，避
英
國
飞;
，日
集
中 

，需論有關如肃避俄事
問
題
，
幷
聴
取
冠
嚟
舉
行
會
議
、訊論
關
鼠
付
喚
鎊
浮
動. 

黎嫩
优
衰
報
若
以
晚
版
隊
空
襲
黎國的情一 

邸
，叢
复
國
毗
時
要
姪
心
色
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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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年
聯
國
糧
食
會
議 

在
雲
高
華
旅
館
舉
行 

C

雲
訊)
本
省
環
境
廳
長
戴
維
斯
宣"
. 

，酰
九
七
三
年
聯
合
國
粮
食
農
業
組
織
會
議 

，在
士
离
玳
埠
殷
行
。

热
項
會
議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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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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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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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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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訊)
加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一
架
保
靈 

宅
也
七
巨
型
噴
射
客
機
，依
週
日
因
機
輪
發 

丑
韻
壊
个
乃
僧
例
飛
行'
。

加
航
發
宣
人
表
示"
該
事
件
發
生
在
雲 

髙
蟹
國
際
機
埸
，讀
奴
巨
型   

*
梆
己
立
即
被 

極
離
停
吐
坪
。

s/心

令

 W頰

氣

力
：二 
-*"
、.共
有
三
百
六
十
五
名
應
十
四R 
在
雲
高
華
旅
舘
雁
行 
商
討
漁
業
智 

庞

百
.
客
正
衆
座
該
機
飛
往
都
期
度 

抗
五
，所
表 
無
人
受
傷
。

「 

一巨亩■
「加
航
警
人
指
出
‘一

输
牽
，引
車
拖

—
機
時
，由

’
於
轉
福
遅
急
而
發
生
意
外0  

機 
.1:-:省 
一 

機輪及裝
有
雷
逹
系
統 

也一旅
一 
的
機
鼻
均
被
撞
損
。

?
2
客-
一火部《旅客改乘男 一 

面 
均
「加航客機，但部份旅客則 

融
轉
累
饗
大
太
平
洋
好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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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袖貪塞鹽

目

理
及
發
展
問
題
。

屆
時
將
有
六
十
阿
三
百
除
名
毋
家
參
加 

會
議
，就
漁
業
管
理
及
發
展
間
題
交
換
意
見 

與
技
術
，以
便
在
歐
洲
海
洋
會
議
時
提
II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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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漁
業
國
際
法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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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
維
斯
同
時
表
示
，雲
髙
華
並
可
能
爲 

一
九
匕
五
年
聯
合
國
人
權
間
四
會
議
地
點
， 

目
前 
1E 在
爭
取
中

該
項
會
議
已
决
定
住
加 

5£大
舉
行
，但 

古
壁
省
環
境
廳
長
高
徳
布
正
在
案
取
在
滿
地 

可
母
行

0

出 
ra該
項
會
議
的
代
表
，將
討
論
如
何 

防
止
破
壊
環
境
之
計
割
問
圧
。

戴
維
斯
指
出
，累
高
華
乃
是
開
會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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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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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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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雲
高
華
帀
整
頓
爲
全
世
齐 

最
淸
潔
的
城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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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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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t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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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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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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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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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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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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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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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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邪
新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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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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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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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繳
付
每
月
房
租
及
水
電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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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願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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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身
者
。

該
項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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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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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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龄
日
起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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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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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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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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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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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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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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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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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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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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佔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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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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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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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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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但
終
被
溺
跷
。

其
中
一
人
的
屍
體
山
其
父 «
撈
起
，另 

-<
屈
體
在
匕
尺
外
水
巾
浮
起
。

警
方
發
言
人
指 

111住
在
隔
咲
的
普
琳 

絲
太
太
，目
睹
死
者
父
母
企
圖
營
救
兩
兒
孑 

時
，
，時
情
急
緊
張
過
度
，
心
應
病
突
到
，

x
^
w
^
i
i
  

sjei
*
 

爺在
—
石避重聖   

W
嬢潔激強融頂北犠
”頷盛、 

黄龍̂Bl@
8if

建.羅注漠湖遂項浪邃 

夏
曜
鳴
濡
滿
中1
冊1
。
i
 

1

一耋
燃
難i
項SI1R
恩來汲墓 

一球悬中美潤係及國爆憲

1
:
1
1
^
1
^
1
.
5
 

:
射处好一，二

締<

「M

C

I

•

二
..:,

:1-
“

."
途
《

-
•
.
:
、
，

中視察瑪一 

一
主
要
的
目
的 
後
，並
降
落
賓
礴 t
 瞬
3

民 
血
內
四
扮
甯
普
被
杰 

%
聯
合
國
罢
遡
會
討
論

■

5

」
磁
*

噂
   

;°/--- 
:

1=1

^
l
^
l
l
n
 

s
i
n
o
^
l

3  

,
'
s
n
^
 

內
對
淤
夢
誰
和
談
価
饗 «
埼
恭
調
瓏
婚
一

一
象
。5

岁
河
野
欝
眞
型
二
日
*

臣
週
三*

手
， 

"二"
能
够
從
外
交
旣
提
出
談 

3:0b
 美
豊
赤
制
識
典

二 
H-:昨
児
號
碑
饕   

<
季
笹
呂
用
窘
青
用1
助
反

|

|

^

^S

^

i

i

l

n

.

 

・仍
有
三 
三
名
罹
難
旅
客
身
粉
还
明" 
由 

»
1
1

學
荚
号

|!|
|
!
可
：

件,正
在
調
食
中
，
「切
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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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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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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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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